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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 

 

 河海实验〔2024〕3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实验室排污管理规定》的

通知 

 

各单位: 

为加强我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工作，维护环境和公共安全，创

建优美的育人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和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

(2021年版)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经处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河海大学实验室排污管理规定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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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与平台处    

2024年 5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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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河海大学实验室排污管理规定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我校实验室排污管理工作，维护环境和公共

安全，创建优美的育人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国家危险废

物名录》(2021 年版) 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以及《教育部、国家

环保总局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排污管理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依照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和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

鉴定标准和方法，实验室危险废物指有毒有害废液废物、报废化

学试剂废物。危险废物的处理工作实施“排污登记、分类收集、

定点存放、集中处理”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 学校实验室与平台处对实验室排污实施统一的监督

管理，组织实验室环保与安全工作检查，负责报废化学试剂和有

毒有害废液、废物的集中收集和处置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。凡可能产生

污染环境的废弃物的单位及实验室，都应遵守本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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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责任体系 

第五条  实验室环境保护工作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原则，建立“学校-二级单位-实验室”

三级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系。各级相关职责详见《河海大学实验

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实验〔2024〕1号）。学

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导开展实验室环境保护工

作。 

第三章  污染源的控制和管理 

第六条  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，实验室应采用无污染或少污

染的新实验、新工艺、新设备，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原材

料和微量化实验，尽可能减少危险化学物品的使用，防止新污染

源的产生。 

第七条  加强化学试剂购买与使用的计划性，对使用量小的

化学试剂、药品，鼓励实验室之间调剂，减少试剂、药品的重复

购置和浪费现象。 

第八条  实验室购买的试剂、药品，必须由经手人在专用本

上按照种类和数量进行登记，实验室负责人定期审查签字确认，

存档备查。 

第九条  实验室使用的各类试剂、药品要严格按类保管，按

需发放，按时使用，严格控制并妥善处理剩余物品和残毒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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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实验室负责人必须对学生进行环保与安全教育，严

格考核学生环保知识与安全操作技能，要求学生了解各种实验废

弃物的特性，做到规范安全操作，分类定点排污。 

第十一条  排污环保设施要与新建实验室设施同时设计，同

时施工，同时投入使用。未经环保与安全部门认可的新建实验室

不得投入使用。 

第四章  实验废弃物的排放和处置 

第十二条  一般性废液可通过酸碱中和、混凝沉淀、次氯酸

钠氧化处理后排放。一般性固体废物可加漂白粉进行氯化消毒或

高压灭菌处理后排放。 

第十三条  根据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，各实验室要分类收

集、集中处理。新建实验室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方法

认定并提交具有危险特性的新化学废物名称和数量，严格按照要

求进行处置。 

第十四条  使用化学药品、试剂的实验室，必须分别配备一

般性废液和有毒有害废液（物）回收容器，将一般性废液和有毒

有害废液、废物分类收集。回收容器必须标识废弃物的种类。 

第十五条  对一般性废液实验室应建立收集、处理制度，其

废液主要成分、产生周期、处理方法要在实验平台处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 对产生有毒有害废液量大的实验室（每季度 50 ㎏

以上），学校提供收集、贮存有毒有害废液危险废物的容器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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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室必须按容器标识将有毒有害废液废物分类倒入。化学性质、

灭火方法相抵触的物品不得混装。 

第十七条  禁止实验室将废弃化学药品、有毒有害废液废物

自行填埋、焚烧。禁止将废弃化学药品、有毒有害废液废物提供

或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从事回收处理等经营活动。 

第十八条  实验室排污要登记报废化学试剂、有害废液的实

验名称、主要成分、数量，并书面报告实验室与平台处。 

第十九条  实验室与平台处组织专业公司人员定期或预约上

门收集有毒有害废液废物。 

第二十条  使用性质调整的实验室，应彻底消除污染物、沾

染危险废物的实验器皿、包装物等，才能改为他用或废弃。 

第五章  危险废物污染事故管理 

第二十一条  遇突发性严重污染的情况，实验室必须立即报

告上级相关部门，并迅速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污染危害。 

第二十二条  对排污防治措施不力，造成严重污染事故的单

位及个人，依规对其进行严肃处理。违反法律的，依法追究当事

人法律责任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三条  本规定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 本规定由实验室与平台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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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实验室与平台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月 31日印发 

录入：王  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 张春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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